
 

 

股票代码：002515      股票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7-016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对宁波市鄞州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宁波市鄞州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钰

瑞投资”、“基金”）； 

 投资金额：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钰资本”）拟作

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对钰瑞投资增资人民币 1000 万元； 

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 

 存在未能募集到足够优先级资金的风险； 

 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并购目标企业和投资对象的风险； 

 存在投资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钰资本拟以

自有资金对钰瑞投资增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中钰资本成为钰瑞投

资之有限合伙人。 

2、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对宁波市鄞州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的

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对外投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合作方介绍 

1、 达孜县中钰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孜中钰”） 

(1) 企业名称：达孜县中钰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60646748648 

(3)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钰康健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4) 成立日期：2013 年 09 月 10 日 

(5) 主要经营场所：达孜县工业园区 

(6)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管理（不含投资类项目和基金类项目管理）。【依法

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7) 达孜中钰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钰康健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30.36 17.72% 

2 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68.5 74.50% 

3 王徽 有限合伙人 101.14 7.78% 

合计  1300.00 100.00% 

2、 中钰康健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钰康健”） 

(1) 企业名称：中钰康健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076631327M 

(3) 法定代表人：禹勃 

(4) 成立日期：2013 年 08 月 12 日 

(5) 住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 8 号院 2 号楼 106 室-68 

(6)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

咨询；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

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

等文字材料）；市场信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  中钰康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998.00 99.8 

2 禹勃 2.00 0.2 

合计 1000.00 100.00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宁波市鄞州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企业名称：宁波市鄞州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28249W97 

(3) 执行事务合伙人：达孜县中钰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成立日期：2016 年 06 月 02 日 

(5) 主要经营场所：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68号鄞州金融大厦A幢10层1030

室 

(6)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7) 本次增资前，钰瑞投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达孜县中钰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00 3.33% 

2 中钰康健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900 96.67% 

合计 3000 100.00% 

2、 标的企业财务数据 

钰瑞投资自成立以来尚未开展经营业务。 

3、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钰瑞投资已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

下简称“基金业协会”）的基金备案登记（备案编码：SS5124），基金管理人为

宁波市鄞州中钰惟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钰瑞投资尚需募集其他资金作为优先级

出资份额，优先级出资份额为有限合伙人。钰瑞投资资金募集完成后，规模预计



 

 

人民币约 1.31 亿，其中普通合伙人达孜健康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有限合伙人

中钰资本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作为劣后级出资份额，其他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

币 1.2 亿元作为优先级出资份额。 

本次增资完成后，钰瑞投资的合伙人及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达孜县中钰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00 0.76% 

2 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劣后级有限

合伙人 
1000 7.64% 

3 

中钰康健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代“钰瑞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备案编

码：SN9499）”] 

优先级有限

合伙人 
12000 91.60% 

合计 13100 100.00% 

 

四、 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2017年 4月10日，普通合伙人达孜中钰与有限合伙人中钰资本、中钰康健[代

钰瑞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备案编码：SN9499）]签署了《宁波市鄞州钰瑞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基金规模、资金来源和出资进度 

基金认缴规模人民币1.31亿元，其中达孜中钰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00

万元，中钰资本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1000 万元，中钰康健作为契约型基金钰瑞

股权投资私募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募集资金 1.2 亿元。 

各合伙人按照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发的缴付出资通知书通知各合伙人缴付出

资。钰瑞投资的首期出资款为不少于其认缴出资额的 1%，首期出资款缴付之后，

当钰瑞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认为有必要时，应提前向所有合伙人签发缴付后续出

资的缴付出资通知书。各合伙人应在缴付出资通知书载明的付款到期日之前，根

据其中载明的金额及银行账户等信息及时足额支付后续出资款。 

(二) 基金存续期限 

    钰瑞投资存续期间为 10 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算，其中作为投资基金



 

 

的运营期限为 5年，自首期缴款书面通知载明的付款到期日起计算。根据适用法

律，尽管投资基金运营期限届满，钰瑞投资仍将作为一家有限合伙企业而继续存

续，直至其依照《合伙协议》约定或适用法律被解散为止。 

(三) 基金管理模式 

1、 执行事务合伙人 

钰瑞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达孜中钰，钰瑞投资及其投资业务以

及其他活动之管理、运营、决策的权力全部排它性地归属于执行事务合伙人，由

其直接行使或通过其选定的管理人行使 

2、 投资决策委员会 

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投资业务的操作质量，执行事务合伙

人决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对投资事宜进行专业的决策，并向执行事务合伙人

负责。对于基金的项目投资、退出和资产处置方案，必须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进行。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应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处

理与基金相关事项。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名委员组成，其中，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4名委员，基

金聘用 1名外部专家委员。投资决策委员会每名委员享有 1票表决权，对相关事

项作出决议须经五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方为有效。 

3、 基金管理人 

钰瑞投资的基金管理人为宁波市鄞州中钰惟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

号：P1033314），并与其签署了《委托管理协议》，基金管理人不收取管理费用。 

基金管理人拥有《合伙协议》及《委托管理协议》所约定对基金事务进行管

理。 

4、 基金托管人 

钰瑞投资的基金托管理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与其签署了相关托管

协议。 

(四) 基金投资模式 

1、 投资目标 

钰瑞投资主要投资于大健康产业，包括但不限于制药领域、医疗器械领域和

医疗领域等方向的公司股权。 



 

 

2、 投资限制 

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钰瑞投资存续期限内不得从事以下行为： 

(1) 不得提供担保； 

(2) 不得进行赠与； 

(3) 不得从事金融衍生品、大宗商品交易等投资。 

3、 临时投资 

钰瑞投资可以将其闲置资金对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公开发行的国债、货币市场

基金及各银行理财产品（不限于托管人）、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计划、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进行的短期投资。临时投资的决策由执行事务合

伙人行使决策权。 

(五) 利润分配安排 

1、 收益分配 

因投资项目退出、资产处置、投资分红等归属于钰瑞投资的可分配现金收益

不再用于任何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或有限合伙经营的需

要，可决定保留部分可分配现金收益以支付有限合伙当期或近期可以合理预期的

费用（“预留费用”）。在扣除预留费用的前提下，可分配现金收益中来自于投资

项目退出、资产处置的部分应在有限合伙收到该等收入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按照

《合伙协议》的约定，在扣除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和根据其实缴出资比例计算

对应收益后按照以下顺序依次分配： 

(1) 按照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年化 10%（单利）的基础回报率分期

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支付部分基础回报； 

(2) 支付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直至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取得的优先回

报达到其实缴出资额的 25%。 

(3) 归还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本金。 

(4)  支付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剩余基础回报，直至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在该本

合伙企业中的实际出资额的基础收益率达到 10%/年（单利）为止。 

(5) 经过前述分配，本合伙企业的现金收入有剩余的，归还劣后级有限合伙

人本金。 

(6) 上述收益分配完成之后，如有剩余收益，普通合伙人与劣后级有限合伙



 

 

人按照 20% ：80%比例进行 

(六) 基金清算 

1、钰瑞投资发生了《合伙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解散事由，致使其无法

存续、合伙协议终止，合伙人的合伙关系消灭。当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钰

瑞投资应被清算并解散： 

(1) 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届满； 

(2)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决定解散本合伙企业； 

(3) 合伙企业发生严重亏损，或者因不可抗力无法继续经营； 

(4) 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谨慎判断，本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无

法实现； 

(5) 有限合伙人一方或数方严重违约，致使执行事务合伙人判断本合伙企业

无法继续经营； 

(6) 合伙企业已无普通合伙人或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30）日； 

(7) 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8) 出现《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解散原因。 

(七) 增信措施 

中钰资本作为钰瑞投资的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未承诺对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提

供差额补足、出资份额回购等任何增信措施。 

五、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风险 

1、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钰资本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增强钰瑞投资的资本实力，以便未来充分发挥

其并购基金的优势，通过并购、产业整合等方式不断完善中钰资本在大健康行业

布局。同时，中钰资本本次对外投资亦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2、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 截至公告发布日，钰瑞投资尚需募集其他资金作为优先级出资份额，存

在未能募集到足够优先级资金的风险； 

(2) 因投资过程中面临宏观经济、经济周期、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多种

因素影响，钰瑞投资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并购目标企业和投资对象的风险；且



 

 

如果不能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管理，存在投资

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六、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宁波市鄞州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2 日 

 




